
机构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 

申 

请 

人 

填 

写 

账户持有人全称  国籍或地区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网址  

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号码 

 
发证机关  

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类别 

□工商营业执照  □社团法人注册登记证书 □机关法人成立批文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境外有效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其他证书 

法人性质 

（可选多项）打
“√” 

□企业法人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 

□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 

□金融机构 

□综合类证券公司□经纪类证券公司□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封闭式证券投
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其他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社保基
金□保险公司□其他 

□事业法人 

□社团法人 

□机关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基金□境外证券公司□境外代理人□境外一般机构 

账户类别 □Ａ股账户 □B 股账户 □基金账户 □其他账户 

是否直接开通 

网络服务功能 
□是         □否 

网络服务初始密码
（六位数字或字母） 

      

经办人姓名  国籍或地区  

经办人联系地址  

经办人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郑重声明 

本人已经了解并愿意遵守国家有关证券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
认真阅读了《证券账户注册说明书》并接受说明书内容，承诺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
户
代
理
机
构
填
写 

审核资料： 

□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或加盖发证机关确认章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境内法人提供）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境内法人提供）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境内证券公司提供） 

□境外法人董事会、董事或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申请人是否已签名 

□本表内容是否填写全面、正确 

证券账户号：            

经办人：                       负责人：                 开户代理机构盖章： 

联系电话：                     传真：                   填表日期： 

备
注 

 

说明：1、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字迹要清楚、整洁。 

  2、开户申请人选择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需填写自设的初始密码。从账户开立次日起，开户申请人可访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网站 （http://www.chinaclear.cn），点击“投资者服务”项下“投资者登录”，选择“非证书用户登录”下的“按证券账

户”登录方式，使用证券账户号码和初始密码登录，修改初始密码后即可办理证券查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等网络服务。详情

可参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有关业务规定。 



 
证券账户注册说明书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

负责为证券账户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开立证券账户，用于记载证券账户持有人的证

券持有及其变更情况，并提供证券账户注册资料的查询与变更、挂失与补办、注销与合并

等服务。 

二、使用相同姓名/名称、相同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开立多个账户的申请人，可选择开通

一个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然后登录登记公司网站，根据网站提示，利用账户关联功能将

其他账户与该账户关联在一起。此后，申请人可使用关联账户中任一证券账户号及密码登

录登记公司网站，办理关联账户的证券查询及相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等业务。 

三、申请人在申请开立证券账户前，应当仔细阅读本说明书、《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

请表》或《机构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人在《申请表》上签名

后，表示已经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及《申请表》，并同意接受本说明书条款。 

四、对于拒绝在《申请表》上签名的申请人，登记公司或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拒绝

为其开立证券账户。 

五、申请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

管理规则》的规定。 

六、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开户注册资料，并对开

户注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负全部责任。 

七、申请人应当对登记公司或开户代理机构录入的开户注册资料予以确认并对确认结

果负责。 

八、证券账户持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向登记公司或其委托

的开户代理机构申请变更。否则，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证券账户持有人自负。 

九、证券账户持有人保证证券账户的合法合规使用，对因违规使用导致的经济损失和

法律责任由证券账户持有人自负。 

十、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对证券账户持有人注册的开户资料保密，

不得转借第三人使用，但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否则，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

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承担。 

十一、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仅对申请人所提供的开户注册资料进行审核，

核查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是否有效、注册申请表所填写内容与身份证明文件相关内容是否

一致。但是,这并不表明对申请人所提供的开户资料作出真实性判断或者保证。对下列情况

之一所引起的法律纠纷,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不承担责任： 

1．申请人使用虚假资料开户； 

2．违规使用他人合法证件开户； 

3．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买卖股票的自然人和法人开户； 

4．其他违规开户的情况。 

十二、因不可抗力而引起的注册错误，登记公司及其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

责任。 

十三、登记公司修订业务规则及本说明书时，应当公告提示，不须知会每个申请人和

证券账户持有人。申请人和证券账户持有人应当按照修订后的业务规则及《证券账户注册

说明书》执行。 

 

 


